
 

ADMINISTRATIVE PANEL DECISION 

行政专家组裁决 

Case No.: DCN-0800287 

案件编号：DCN-0800287 

==================================================== 

投诉人：Matrikon Inc. 

被投诉人：Bslleon 

争议域名：matrikon.cn; matrikon.com.cn 

注册商：北京万网志成科技有限公司 

==================================================== 

 一、案件程序 

 

2008 年 11 月 10 日，投诉人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

2006 年 3 月 17 日生效实施的《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域名争议解决

办法》（下称解决办法）、《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域名争议解决程序

规则》（下称程序规则）以及香港国际仲裁中心 2006 年 6 月 26 日生

效实施的《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关于〈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域名争议

解决办法〉补充规则》（下称补充规则）向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提交了

中文投诉书，并选择由一人专家组审理本案。  

2008 年 11 月 29 日，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以电子邮件方式向投诉

人传送投诉确认通知，确认收到了投诉人的投诉书及相关案件费用。

同日，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以电子邮件向域名注册服务机构北京万网志

成科技有限公司传送注册信息确认函，请求确认注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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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12 月 1 日，争议域名注册商回复确认注册信息，确认本

案争议域名由其提供注册服务，被投诉人的名称为 Bslleon。  

2008 年 12 月 4 日，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以电子邮件向被投诉人传

送程序开始通知，要求被投诉人根据程序规则及补充规则的规定于

20 天内提交答辩，并同时转送业经审查合格的投诉书副本。 

由于被投诉人未按程序规则和补充规则在规定期限内向香港国

际仲裁中心提交答辩，2008 年 12 月 29 日，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以电

子邮件方式发出“缺席审理通知”，通知双方当事人，香港国际仲裁中

心将会尽快指定专家，缺席审理本案。 

2009 年 1 月 19 日，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向双方当事人及高卢麟先

生传送专家确定通知，指定高卢麟博士为本案独任专家，成立独任专

家组，审理本案。  

    2009 年 2 月 3 日，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向双方当事人及高卢麟先

生传送答辩书。根据电子邮件显示，被投诉人曾于 2008 年 12 月 21

日以电子邮件向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传送答辩书，但因为邮件地址拼写

错误，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未能收到。2008 年 12 月 30 日，被投诉人

再次向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传送答辩书。 

按照程序规则的规定，专家组应于 2009 年 2 月 9 日或之前做出

裁决。 

 

二、基本事实 

（一）关于投诉人 

投诉人是 Matrikon, Inc.，为一家在加拿大注册成立的公司，其地

址在 Suite 1800, 10405 Jasper Avenue, Edmonton, Alberta, Canada, T5J 

3N4。投诉人在本案中的委托代理人是 Pareza Kanji。 

 

（二）关于被投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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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投诉人是 Bslleon，其于 2006 年 11 月 20 日通过北京万网志成

科技有限公司注册了本案争议域名“matrikon.cn; matrikon.com.cn”。 

 

三、当事人主张 

（一）投诉人诉称： 

Matrikon Inc.（以下简称 “Matrikon”）是一家亚柏达 (Alberta) 公

司，并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British Columbia)、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

做过省外注册。 根据亚柏达《商业企业法》(Business Corporations Act) 

颁发的 Matrikon 的合并证书副本做为附件 “D” 附于本诉状之后。

根据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公司法》(Company Act) 颁发的 Matrikon 的

外省注册之注册证书副本做为附件 “E” 附于本诉状之后。Matrikon 

在安大略省外省注册之《公司简介报告》 (Corporation Profile Report) 

副本做为附件 “F” 附于本诉状之后。Matrikon 在魁北克省外省注册

之《注册条款》(Registrar Details) 副本做为附件 “G” 附于本诉状之

后。   

Matrikon 是全球许多子公司的母公司。Matrikon 及其子公司在

全球各地设有许多办事处，包括：   

 1).  Edmonton, Alberta, Canada;  2).  Calgary, Alberta, Canada;  

3).  Vancouver,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4).  Toronto, Ontario, 

Canada;  5).  Houston, Texas,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6).  

Chicago, Illinois,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7).  Solon, Ohio,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8).  Aberdeen, Scotland;  9).  Al-Hidd, Bahrain;  

10).  Koln, Germany;  11).  Matlock, United Kingdom;  12).  

Newcastle, Australia;  13).  Perth, Australia;  14).  Townsville, 

Australia;  15).  Brisbane, Australia;  16).  Gladstone, Australia;  

17).  Hamilton, New Zealand;  和  18).  Singapore, Singapore。 

Matrikon International, Inc. 是 Matrikon 拥有 100% 股份的全

资子公司，注册于纽泽西州且在得克萨斯州、纽约州、密苏里州和俄

亥俄州有州外注册。Matrikon International, Inc. 的《合并相关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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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tificate Relative-Merger) 副本做为附件 “H” 附于本诉状之后。  

密苏里州的《撤销证书》 (Certificate of Rescission) 副本做为附件 “I” 

附于本诉状之后。纽约州的纽约州政府注册副本做为附件 ñJò 附于

本诉状之后。 俄亥俄州政府的证书副本做为附件 ñKò 附于本诉状之

后。得克萨斯州政府的《授权证书》 (Certificate of Authority) 副本做

为附件 ñLò 附于本诉状之后。   

Matrikon Business Systems Inc. 是 Matrikon 拥有 100% 股份的

全资子公司，注册于亚柏达省。根据亚柏达《商业企业法》(Business 

Corporations Act) 颁发的 Matrikon Business Systems Inc. 的公司文件

副本做为附件 “M” 附于本诉状之后。 

Matrikon Asia-Pacific Pty Ltd. 是 Matrikon 拥有 100% 股份的

全资子公司，注册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斯。Matrikon Asia-Pacific Pty 

Ltd. 的公司文件副本做为附件 “N” 附于本诉状之后。Matrikon Pty 

Ltd. 和 Matrikon New Zealand Limited 是 Matrikon Asia-Pacific Pty 

Ltd 拥有 100% 股份的全资子公司。Matrikon Pty Ltd. 注册于新南威

尔斯。  Matrikon Pty Ltd. 的公司文件副本做为附件 “O” 附于本诉

状之后。  Matrikon New Zealand Limited 是在新西兰注册的公司。

Matrikon New Zealand 的公司文件副本做为附件 ñPò 附于本诉状之

后。   

Matrikon Deutschland AG 是 Matrikon 拥有 100% 股份的全资

子公司，注册于德国科隆 (Koln) 。Matrikon Deutschland AG 的公司

文件副本做为附件 ñQò 附于本诉状之后。 

Matrikon Middle East Co. W.L.L. 是 Matrikon 拥有 99.75% 股

份的全资子公司，注册于巴林王国。Matrikon Middle East Co. W.L.L. 

的公司文件副本做为附件 ñRò 附于本诉状之后。 

Matrikon UK Limited 是 Matrikon 拥有 100% 股份的全资子公

司,注册于苏格兰亚伯丁。Matrikon UK Limited 的公司文件副本做为

附件 ñSò 附于本诉状之后。Matrikon Europe Limited 是 Matrikon UK 

Limited 拥有 100% 股份的全资子公司。Matrikon Europe Limited 注

册于苏格兰亚伯丁。Matrikon Europe Limited 的公司文件副本做为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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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T” 附于本诉状之后。 

Matrikon 还把 ñMatrikonò 这一名称做为其商标在加拿大和美

国进行了注册。这些注册文件的副本分别做为附件 ñUò 和  ñVò 附

于本诉状之后。Matrikon 还在加拿大进一步注册了标志。该注册文

件的副本做为附件 ñWò 附于本诉状之后。 

Matrikon 还在全球各地注册了如下网域名称： 

1）www.matricon.ca； 

2）www.matricon.co.uk； 

3）www.matricon.com； 

4）www.matricon.org； 

5）www.matriconopc.ca； 

6）www.matriconopc.co.uk； 

7）www.matriconopc.com； 

8）www.matriconopc.net； 

9）www.matriconopc.org； 

10）www.matrikom.com； 

11）www.matrikon.ab.ca； 

12）www.matrikon.asia； 

13）www.matrikon.biz； 

14）www.matrikon.ca； 

15）www.matrikon.co.in； 

16）www.matrikon.co.nz； 

17）www.matrikon.co.uk； 

18）www.matrikon.co.za； 

19）www.matrikon.com； 

20）www.matrikon.com.au； 

21）www.matrikon.com.br； 

22）www.matrikon.com.co； 

http://www.matricon.ca/
http://www.matricon.co.uk/
http://www.matricon.com/
http://www.matricon.org/
http://www.matriconopc.ca/
http://www.matriconopc.co.uk/
http://www.matriconopc.com/
http://www.matriconopc.net/
http://www.matriconopc.org/
http://www.matrikom.com/
http://www.matrikon.ab.ca/
http://www.matrikon.asia/
http://www.matrikon.biz/
http://www.matrikon.ca/
http://www.matrikon.co.in/
http://www.matrikon.co.nz/
http://www.matrikon.co.uk/
http://www.matrikon.co.za/
http://www.matrikon.com/
http://www.matrikon.com.au/
http://www.matrikon.com.br/
http://www.matrikon.com.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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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www.matrikon.es； 

24）www.matrikon.in； 

25）www.matrikon.info； 

26）www.matrikon.net； 

27）www.matrikon.no； 

28）www.matrikon.org； 

29）www.matrikon.org.uk； 

30）www.matrikon.us； 

31）www.matrikonopc.asia； 

32）www.matrikonopc.ca； 

33）www.matrikonopc.cl； 

34）www.matrikonopc.cn； 

35）www.matrikonopc.co.in； 

36）www.matrikonopc.co.uk； 

37）www.matrikonopc.co.za； 

38）www.matrikonopc.com； 

39）www.matrikonopc.com.br； 

40）www.matrikonopc.com.co； 

41）www.matrikonopc.es； 

42）www.matrikonopc.eu； 

43）www.matrikonopc.in； 

44）www.matrikonopc.info； 

45）www.matrikonopc.net； 

46）www.matrikonopc.org； 和 

47）www.matrikonopc.us。 

上述所有网域名称的 Whois 注册文件副本做为附件 ñXò 附于

本诉状之后。  

Matrikon 主持有多个  OPC 专题研讨会，这些研讨会可在 

http://www.matrikon.es/
http://www.matrikon.in/
http://www.matrikon.info/
http://www.matrikon.net/
http://www.matrikon.no/
http://www.matrikon.org/
http://www.matrikon.org.uk/
http://www.matrikon.us/
http://www.matrikonopc.asia/
http://www.matrikonopc.ca/
http://www.matrikonopc.cl/
http://www.matrikonopc.cn/
http://www.matrikonopc.co.in/
http://www.matrikonopc.co.uk/
http://www.matrikonopc.co.za/
http://www.matrikonopc.com/
http://www.matrikonopc.com.br/
http://www.matrikonopc.com.co/
http://www.matrikonopc.es/
http://www.matrikonopc.eu/
http://www.matrikonopc.in/
http://www.matrikonopc.info/
http://www.matrikonopc.net/
http://www.matrikonopc.org/
http://www.matrikonop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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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matrikon.com 网 站 的

http//www.matrikonopc.com/training/workshops/course-schedule.aspx 

上找到。  该网页的副本做为附件 ñYò 附于本诉状之后。 

  Matrikon 在全球各地还拥有众多其它合作伙伴，它们包括 AATG 

Corp、Automation IT、BCT Technology Berhad、CapuTech、Control-See 

Software Solutions、Databank、EandM、Everest Automation、Global Plant 

Control Automation (GPCA)、Industrial Technology Systems Ltd (ITS)、

ITIS、Logical Innovations (LI)、Matrikon Moore、Norcal Wonderware、

Protocol India、Serra、SoftBrasil、Summit Operational Systems、Top 

Control、UIT Solutions Inc.、ABB、IBM、Marathon Technologies 和

微软。  关于这些合作伙伴的清单可在 www.matrikon.com 网站的 

http://www.matrikon.com/about/partners/partner-list.aspx 上找到。  该

网页的副本做为附件 ñZò 附于本诉状之后。 

 如上提交的文件证明 Matrikon 具有全球影响力，因此也证明

在全球维护包括  ñmatrikonò、  ñmatrikonopcò、  ñmatriconò 或 

ñmatriconopcò 在内的网域名称对 Matrikon 需求的重要性。 

2006 年，Marikon 与中国一间名为 LinCross (Beijing) Co. Ltd.

（简称为 ñLinCrossò）的公司建立了商业关系。由于这些商业关系，

Lincross 员工未经 Matrikon 许可便在 Whois 网站注册了多个网域

名称。   

2007 年，一位名为 Bob Erickson 先生的 Matrikon 员工（简称 

ñEricksonò）给一位名叫 Larry Zhang 的 LinCross 的员工（简称 

ñZhangò）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要求将注册的网域名称转让回 

Matrikon。 

作为对 Erickson 发给 Zhang 的电子邮件的回复，一名自称是 

LinCross 前员工的 Leon Jin 先生（简称 ñJinò）于美国山地标准时

间 2007 年 7 月 25 日上午 8:56 给 Erickson 发了一封电子邮件

（见附件 ñCò），报称他听说 Erickson 已经发了一封电子邮件给 

Zhang，而 Zhang 已在大约两个月前离开了 LinCross。Jin 还报称他

已在 2007 年 6 月初从 LinCross 辞职，且现在是 matrikonopc .cn 

http://www.matrikon.com/
http://www.matrikon.com/
http://www.matrikon.com/about/partners/partner-lis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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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域名称的所有人。Jin 要求 Matrikon 支付 12,000.00 美元的费用，

如果希望 matrikonopc .cn 网域名称能转让回 Matrikon。我们认为 

Jin 的这封电子邮件发自属于一位 Leon Jin 的个人电子邮件地址 

ñbslleon@gmail.comò。此外，Jin 在这封电子邮件上的署名为 ñJin 

Xinò。 

在接到  Jin 的上述电子邮件后，Matrikon 工作人员  Roy 

Kozniuk 先 生 进 行 了  WHOis 搜 寻 并 发 现  Jin 不 仅 注 册 了 

www.matrikonopc.com.cn 的网域名称，还使用其 ñbslleonò 的电子邮

件地址名称注册了两个额外的  .cn 网域名称。以下是使用其 

ñbslleonò 的电子邮件地址名称注册的两个网域名称。 

   1) www.matrikon.cn；和 2) www.matrikon.com.cn。 

  2008 年 1 月 30 日，Matrikon 的法律顾问 Pareza Kanji 试图

不带偏见地与 Jin 解决该事宜。  但至今尚未收到 Jin 对此和解努

力的响应。 

为了取得如上所列全部三项网域名称的所有权，Matrikon 现在

透过由您机构进行网域名称仲裁的方式进行诉讼。 

提出本控告的依据如下： 

 1) 争议网域名称与投诉人拥有民事权利和利益的投诉人的名

称或标记完全相同； 

 2) 争议网域名称的持有人对该网域名称或其大部分没有合法

权利或利益； 

 3) 该争议网域名称持有人恶意注册，或使用该争议网域名称，

具体来说，该涉案人注册或取得该网域名称的目的是向该名称

或标记的所有人即投诉人或投诉人的竞争对手出售、出租或以

其它方式转让该网域名称，并获取不当利益。  Jin 先生致 

Erickson 先生的电子邮件提供了此种恶意的证据，Jin 不正当

地在其名下注册了这些网域名称，且现在试图将它们出售给 

Matrikon（见附件 ñCò）。 

按照 CNNIC DRP 规定且依据上述理由，特请求本案专家组裁

定： 做为本案主题事宜的争议网域名称应转让给投诉人。 

http://www.matrikonopc.com.cn/
http://www.matrikon.cn/
http://www.matriko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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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投诉人辩称： 

被投诉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进行答辩。 

 

四、专家组意见 

专家组依据解决办法、程序规则及补充规则对本域名争议进行审

理裁决。 

根据解决办法第八条的规定，符合下列条件的投诉，应该得到专

家组的支持： 

（一）被投诉的域名与投诉人享有民事权益的名称或者标志相

同，或者具有足以导致混淆的近似性；  

（二）被投诉的域名持有人对域名或者其主要部分不享有合法权

益；  

（三）被投诉的域名持有人对域名的注册或者使用具有恶意。 

投诉人应当证明以上各项条件同时具备。 

解决办法第九条规定，被投诉的域名持有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其行为构成恶意注册或者使用域名： 

（一）注册或受让域名的目的是为了向作为民事权益所有人的投

诉人或其竞争对手出售、出租或者以其他方式转让该域名，以获取不

正当利益；  

（二）多次将他人享有合法权益的名称或者标志注册为自己的域

名，以阻止他人以域名的形式在互联网上使用其享有合法权益的名称

或者标志；  

（三）注册或者受让域名是为了损害投诉人的声誉，破坏投诉人

正常的业务活动，或者混淆与投诉人之间的区别，误导公众；  

（四）其他恶意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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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案当事人提交的投诉书及其所附证据材料，本案专家组意

见如下： 

 

（一）关于完全相同或混淆性相似 

 

专家组认为，根据解决办法第八条的规定，投诉人对其主张权利

的名称或标志应当享有民事权益，是其投诉能够得到支持的前提，且

该民事权益系指在先民事权益。就本案而言，在先民事权益是指争议

域名“matrikon.cn; matrikon.com.cn”的注册日期（2006 年 11 月 20 日）

之前已经在我国存在的相应合法民事权益。根据投诉人提交的投诉书

和 附 件 材 料 ， 投 诉 人 用 以 主 张 其 对 争 议 域 名 “ matrikon.cn; 

matrikon.com.cn”享有的在先民事权益主要是投诉人目前持有的美国

和加拿大注册的商标，投诉人的商号以及在全球各地注册的多个域

名。 

1、商标权 

投诉人诉称其于 2004 年 9 月 14 日及 2006 年 9 月 19 日分别在加

拿大和美国注册了“MATRIKON”商标并提供了相应的证明材料，但并

未提交就“MATRIKON”商标在中国获得注册的证明。专家组认为，基

于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保护有严格的地域性，在国外或其他地区的商标

注册并不代表该商标在中国受到法律保护。换言之，投诉人拥有在美

国和加拿大注册的“MATRIKON”商标不构成在我国的在先民事权益。 

2、商号权 

根据《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第八条“企业名称应在本联盟一

切成员国内受到保护，无须申请或注册，也不论其是否作为商标的组

成部分”之规定，加拿大与我国均为《巴黎公约》的成员国，投诉人

作为一家在加拿大注册成立的公司，其企业名称或商号在我国应受到

法律保护。但同时，专家组认为根据上述规定，在某成员国没有注册

登记的企业名称及其商号要得到法律保护，必须同时满足另一个附加

条件，即应当已经在该成员国内使用且产生一定的影响，包括广告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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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其他宣传的使用及其产生的一定商业影响。 

就本案而言，专家组注意到：投诉人提交的证据表明其就

“MATRIKON”商号在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获得注册，但未提交证据

表明上述商号在中国亦获得注册。根据我国现阶段的实践，未在中国

注册的商号获得我国法律保护的前提是该商号已在我国实际使用并

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尽管投诉人诉称其在全球各地拥有众多合作伙

伴，但并未提交任何证明“MATRIKON”标识作为投诉人的商号已在中

国使用并具有一定知名度的证据材料，例如在中国的经营活动证明、

中文的产品或服务交易文件或广告宣传材料等。因此，专家组根据现

有证据，无法得出投诉人的商号在争议域名注册之前已经在中国使用

并产生一定影响的结论。投诉人主张其商号“MATRIKON”已经在中国

构成在先民事权益的依据不足。 

3、其他民事权益 

投诉人还提交证据表明其就“matrikon”在全球各地注册了多个域

名。对此，专家组认为，中国现行法律对域名的保护是基于商标法和

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传统商业标识在网络空间内的知识产权保护，并不

因之产生新的、独立的知识产权权利，在中国现行法律框架下不存在

独立的“域名权”。因此，投诉人已就“matrikon”注册多个域名的事实，

不能证明投诉人因此在中国就已经获得相应的域名方面的在先民事

权益。 

综上所述，鉴于投诉人没有任何相对于本案争议域名“matrikon.cn; 

matrikon.com.cn”的在先民事权益，所以已经无须再比较分析其与争议

域名是否具有足以导致混淆的近似性。因此，专家组认定，投诉未能

符合解决办法第八条规定的第一个条件。 

 

（二）关于被投诉人的权利或合法利益 

由于投诉人的投诉不符合解决办法第八条规定的第一个条件，故

对其投诉是否满足此条件的审理已无必要，专家组不再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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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恶意 

由于投诉人的投诉不符合解决办法第八条规定的第一个条件，故

对其投诉是否满足此条件的审理已无必要，专家组不再评述。 

 

专家组注意到，首先，被投诉人由于自己的疏忽未能在规定的期

限内提交答辩，专家组是在“缺席审理”的情况下作出上述裁决; 其次，

被投诉人延迟提交的答辩内容和证据即便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交，也不

会对本案的最终裁决产生实质影响。 

 

综上所述，专家组认为，投诉人针对争议域名“matrikon.cn; 

matrikon.com.cn”的投诉不符合解决办法所规定的条件，不应予以支

持。 

 

五、裁      决 

 

基于上述案件事实和理由，本案专家组裁决：驳回投诉人有关要

求将争议域名“matrikon.cn; matrikon.com.cn”转移给投诉人的投诉请

求。 

 

                            独任专家： 高卢麟                         

二○○九年二月六日于北京 


